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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金吉利保本投資連結型遞延年金保險乙型 
（給付項目：年金、投資收益、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 

(投資標的：保本型債券) 

 
營業登記：
核准文號：

台   保   字   第  0  0  1   號
93.02.05 台財保字第0920714028號

修訂文號： 94.05.04（94）富壽商發字第 052號
 94.05.27（94）富壽商發字第 063號
  

免費保戶服務暨申訴電話：0800-060-000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

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

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條款撤銷之時效（收

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以避免權益受損。 
                                          

保險契約的構成 
第一條：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準。 

名詞定義 
第二條： 
一、「保證期間」： 
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 
二、「年金金額」： 
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分期以新台幣計價給付之金額；分期給付年金金額的方式共分為年給付、半年給付、季給付

及月給付四種，並載於保險單面頁。 
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四、「宣告利率」： 
係指本公司於本契約年金給付開始日或年金給付開始後各保單週年日當月宣告之利率，該利率不得低於以台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

金庫及中央信託局等四行庫上月月初（第一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固定年利率之平均值減１％，但不得為負數。 
五、「預定利率」： 
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 
六、「投資起始日」： 
係指本公司依約定將累積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投資於投資標的之日。 
七、「遞延期間」： 
係指簽訂本契約時約定自投資起始日起算至年金給付開始前之期間，並載於保單面頁。 
八、「附加費用」： 
係指本契約運作所產生之投資及行政相關費用。本契約附加費用以要保人繳納保險費當時與本公司約定之費用為準，惟本公司所扣除

之附加費用最高不得超過保險費的百分之五。 
九、「保單帳戶」： 
係指本契約生效時，本公司為要保人開立之專屬帳戶。 
十、「帳戶價值比率」： 
係指投資標的當時價格相對於投資起始日價格之比率。 
十一、「投資標的」： 
係指本契約約定用以投資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工具（如附錄）。 

十二、「外幣」： 
係指本契約訂立當時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之投資標的計價貨幣單位。 

十三、「帳戶價值」： 
係指保單帳戶中投資標的之外幣價值。投資起始日之帳戶價值等於投資起始日前一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第三條第二項約定轉換

之等值外幣金額；遞延期間之帳戶價值為帳戶價值比率乘以投資起始日之帳戶價值。 
十四、「投資標的公司」： 
係指投資標的之發行公司（如附錄）。 

十五、「營業日」： 
係指下列條件同時成立之中華民國銀行營業日： 
（１）投資標的之相關股市、計價中心未休市。 
（２）無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如資訊傳輸系統中斷外匯交易）導致投資標的無法順利評價。 

十六、「本公司」：  
本契約所稱本公司係指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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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第三條：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投資收益、年金及各項保險金之給付，以新台幣為貨幣單位。但自投資起始日起，

本契約帳戶價值之計算與通知以外幣為貨幣單位。 
新台幣轉換外幣：依據投資起始日前一營業日之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及中央信託局等四行庫之收盤外幣即期賣出匯率平均值轉

換為等值外幣金額。 
外幣轉換新台幣：依據計算日前一營業日之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及中央信託局等四行庫之收盤外幣即期買入匯率平均值轉換為

等值新台幣金額。 

保險公司應負責任的開始 
第四條： 
本公司對本契約應負的責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且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開始，本公司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要保人在本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先交付保險費而被保險人身故時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契約撤銷權 
第五條：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親自或掛號郵寄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規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親自送達時起或郵寄郵戳當日零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 
契約撤銷生效日在投資起始日前者，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契約撤銷生效日在投資起始日（含）後者，本公司應退還保單

價值準備金加計已扣除的附加費用。 
前項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帳戶價值，其評價時點以申請所需相關文件送達本公司後之次二個營業日為準。 

保單價值準備金的計算與帳戶價值的通知 
第六條： 
保單價值準備金之計算如下： 
一、投資起始日前：保險費扣除附加費用後，自繳費日起，按契約生效日當月第一營業日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及中央信託局等

四行庫牌告二年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固定年利率平均值逐日單利計息之本利和。 
二、投資起始日起：帳戶價值依第三條第三項約定轉換之等值新台幣金額。 
本公司應於本契約遞延期間內，每季依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其帳戶價值。 

投資收益的計算及給付 
第七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遞延期間內，每屆滿一年仍生存者，本公司按附錄投資標的介紹所載投資收益計算公式，根據保單帳戶當年績效而得之

收益，依第三條第三項約定轉換為等值新台幣金額後給付。 
前項投資收益，本公司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下列二種方式中的一種給付，要保人如未選擇時，投資收益以儲存生息方式辦理： 
現金給付：本公司應按時主動以現金給付，若未按時給付時，應依第二款加計利息給付。 
儲存生息：以當月第一營業日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及中央信託局等四行庫牌告二年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固定年利率平均值依據月

複利方式累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於（１）要保人依本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終止契約時、（２）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二項約定返還保

單價值準備金時、（３）遞延期間屆滿日時，由本公司主動給付。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給付方式。 

遞延期滿的處理 
第八條： 
要保人得於遞延期間屆滿時，選擇一次領回遞延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本公司給付遞延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本契約即行終止。要保人未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之三十日前作前項選擇時，本公司將按本

契約約定開始給付年金。 
本公司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之三十日前，主動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行使第一項選擇。 

年金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 
第九條： 
本公司以本契約約定之遞延期間屆滿日翌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在其年齡到達一一○歲的生存期間內，本公司於當日起按約定方式給付年金金額予被保險人本人。 

年金金額的計算 
第十條： 
第一年度之每期可領年金金額係以遞延期間屆滿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先扣除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

表計算而得。 
給付期間第二年度開始，每年每期可領取之年金金額係以前一年度每期可領取之年金金額乘以當年度「調整係數」而得。 
第二項所稱「調整係數」等於（１＋前一年金給付週年日當月宣告利率）除以（１＋預定利率）；本公司於每年年金給付週年日，以約定

方式通知當年度之調整係數。 
第一項及第三項之預定利率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維持不變。 
若年金給付開始日每期所領取之年金金額低於新台幣伍仟元，本公司將一次支付保單價值準備金全額，本契約即行終止。 
如遞延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所需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超出部分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返

還予要保人。 

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第十一條：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終止本契約，本公司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逾期本公司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 
前項解約金為該被保險人保單價值準備金。 
前項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帳戶價值，其評價時點以申請所需相關文件送達本公司後之次二個營業日為準。 
本契約的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開始生效。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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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價值準備金的減少 
第十二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申請減少其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減少時，其當時帳戶價值及遞延期滿帳戶價值亦同時等比例減

少。減少後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不得低於本公司承保最低保險費，或其帳戶價值不得低於壹仟外幣。 
前項減少部分視為終止契約，本公司按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的申請時間 
第十三條： 
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前項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帳戶價值，其評價時點以申請所需相關文件送達本公司後之次二個營業日為準。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依第二條第二款約定給付予被

保險人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不提供辦理提前支領。 
本公司應於收齊所須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逾期本公司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但逾期事由可歸責於要保人或受益人者，本公司得

不負擔利息。 

失蹤處理 
第十四條：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失蹤且年金給付開始日前，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本公司根據申請所需相關文件送達本公司後之次二個營業日

為準，依本契約第十三條規定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其在失蹤期間發生應給付投資收益者，本公司仍按本契約給付投資收益。 
因本契約投資標的僅為保本型連動債券，本公司依前項約定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本契約效力終止。若日後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本公

司已無給付任何保險金之責任。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失蹤且年金給付開始日後，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除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外，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

日為準，不再負給付年金責任；但於日後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本公司應依契約約定繼續給付年金，並補足其間未付年金。 

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的申領 
第十五條： 
要保人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申領「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 
三、申請書。 
四、要保人的身分證明。 

遞延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的申領 
第十六條： 
要保人依第八條規定申領遞延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申請書。 
三、被保險人的身分證明。 

年金的申領 
第十七條：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生存期間每年第一次申領年金給付時，應提出可資證明被保險人生存之文件。 
被保險人身故後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時，受益人申領年金給付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本公司逾應給付日未給付時，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但逾期事由可歸責於要保人或受益人者，本公司得不負擔利息。 

未還款項的扣除 
第十八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本公司給付解約金、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及遞延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時，得先扣除本契約保險單借款及其應

付利息後給付。 
年金給付開始時，依第十條規定計算年金金額。 

保險單借款 
第十九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在本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範圍內，依借款當時與本公司約定之借款額度及利率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借

款到期時，應將本息償還本公司。借款本息達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八成時，本公司應通知要保人償還本息，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

單價值準備金時，本公司應通知要保人限期三十日內償還本息，若屆期仍未償還者，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本公司將退還保單價值準備金

高於未償還借款本息部份金額。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保險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第二十條： 
被保險人的保險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是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

書填明。如果發生錯誤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本公司短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並於下一次年金給付時，一次

補足過去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且自此按應付年金金額給付。 
二、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重新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並於未來年金給付期間分期扣除。 
前項第一款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差額，其利息按契約生效日當月第一營業日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

作金庫及中央信託局等四行庫牌告二年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固定年利率平均值年複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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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內身故時，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改為給付被保險人身故受益人。 
要保人於訂立本契約時或被保險人身故前，得指定或變更被保險人身故受益人。 
第二項受益人的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保險單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時生效，本公司應即批註於本保險單。受益人變更，如

發生法律上的糾紛，本公司不負責任。 
第二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受益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變更住所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做前項通知時，本公司按本契約所載之最後住所所發送的通知，視為已送達要保人。 

時效 
第二十三條：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批註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條另有規定外，非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同意且批註於保險單者，不生效力。 

管轄法院 
第二十五條： 
本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則以本公司總公司所在地地方法院為

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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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投資標的公司、投資標的與連結指數之介紹 
一、投資標的公司－德意志銀行集團（Deutsche Bank Group） 
【概    況】 

1. 德意志銀行集團成立於 1870年，是歐洲最大之銀行及全球前四大之銀行(依資產排名)，為一完整之金融
控股銀行； 

2. 總資產規模達 8,400億歐元（約合新台幣 361,000億元）； 

3. 營業據點佈於全球 70多個國家及超過 65,000名的員工； 

4. 服務種類全面，從私人理財到企業金融，從帳務管理到投資服務，從公開發行到購併諮詢，從外匯、債
券交易到衍生性商品，其均扮演著市場中頂尖的領導者角色； 

5. 在 2004年評為“年度衍生性商品業務銀行”（International Financing Review，2004）； 

6. 其股票於德國和美國上市。 

【信用評等】 
1. Moody’s Investor Service：長期債券評等－Aa3；  

2. Standard & Poor’s Rating Group：長期債券評等－AA-。 

 
二、投資標的－連動債券 債券評等: AA-（S&P） 

【投資收益計算公式】 
第 t年度末投資收益 ＝ 投資起始日之帳戶價值＊該年度末收益率 

(1) TCt未達 R% 

   第 t年度末收益率 Ct： 

第 1年 C1 = Max ( X%, PR%×W1）  

第 2年 C2 = Max（Y%, PR%×W2） 

第 3年 C3 = Max（C2%, PR%×W3） 

      ⋯ 

第 t年 Ct = Max（Ct-1%, PR%×Wt） 

(2) TCt達 R% 

    達成該年度之收益率 Ct  = Min (Max(Ct-1% , PR%×Wt) , R%－TCt-1 ) 

    該年度達到目標累積收益率時，可選擇提前贖回 100%投資起始日帳戶價值之等值新台幣，或選擇以後每
年以期初 12月期美元倫敦金融同業拆款利率(12-month LIBOR)計算 Ct+1 至遞延期間屆滿。 

【公式使用參數定義】 

R%：目標累積收益率 

R%= 40% 
X%：第一年度最低保證收益率 

X% = 10% 
Y%：第二年度最低保證收益率 

Y% = 3% 
PR%：參與率 

PR% = 15% 
       Ct ：第 t年度末收益率 

       TCt：第 t年度末累積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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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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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第 t年度末時所連結之 6支指數中自（t-1）年度末起報酬率絕對值（漲或跌幅）之最低者 

年度末價格各指數第

年度末價格各指數第年度末價格各指數第

)1t(
)1t(tMinWt −

−−=  

)1t(

)1t(t6
1i i

ii
Min

−

−
=

−
=

指數

指數指數  

指數 i0 = 第 i支指數之投資起始日收盤價。 

指數 it = 第 i支指數第 t年度末之價格。 

【評價年度定義】 

投資起始日：民國 94年 9月 16日 

指數第 t年度末之價格：第一評價日為投資起始日一年後之前五個營業日（2006/09/11），第二評價日為投資 

起始日二年後之前五個營業日（2007/09/10），以此類推，最後評價日為投資運用期 

間屆滿日前五營業日（2015/09/09）。（該營業日如遇投資標的之相關股市、計價中 

心休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投資標的無法順利評價，則順延至下一營業日）。 

第 t年度期初之 LIBOR：投資起始日後第（t-1）週年日當日 12個月 LIBOR。 
注意事項： 

1. 投資運用期間之帳戶價值均以外幣計價，要保人須自行承擔任何贖回（如解約、保險金給付等）所產生之匯兌風險。 

2. 要保人於累積收益率未達目標累積收益率前任何時點贖回帳戶價值，其帳戶價值金額可能低於期初投資本金。 

3. 若連結之指數表現不理想，最差狀況下投資人可享有第一年度 10%，後續年度每年 3%的投資收益及投資運用期滿時領
回投資起始日帳戶價值之等值新台幣。 

4. 本公司於投資起始日起，每屆滿一年之十五日內，給付投資收益。 

 

☆範例說明☆ 

假設投資人於民國 94年 9月 16日進場投資，遞延期間至民國 104年 9月 15日止。 

舉例說明如下：（本例採假設估算，內容僅供參考，實際數值應以未來各保單年度所實際計算之收益率為準。） 

連結個指數歷年度股價：指數 it  
年度 指數 1 指數 2 指數 3 指數 4 指數 5 指數 6 

0 1234.18 10303.55 10908.99 4061.10 5216.70 1439.08 

1 1104.24 9419.30 10034.87 4427.30 6679.40 983.05 

2 1302.01 10713.51 11090.48 5345.00 5760.40 1550.17 

3 910.07 15861.26 17097.51 6792.70 8219.90 2593.00 

4 1133.58 17536.56 13482.77 6014.40 8135.40 3570.05 

5 1517.68 11081.79 7275.04 3867.60 5124.20 2127.19 

6 1320.41 18229.00 14135.20 5249.40 5230.50 1071.13 

7 957.28 20167.00 11159.00 4514.48 5421.70 962.10 

8 1398.47 18117.00 9179.90 3477.80 6658.10 1276.94 

9 1140.84 11858.87 12238.03 4459.30 5547.20 1400.39 

10 1199.85 11561.13 14880.98 5282.30 6600.90 1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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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各指數歷年度指數報酬率漲跌幅絕對值： ( )

1)(t

1-tt

i
ii

−

−
指數

指數指數  

年度 指數 1 指數 2 指數 3 指數 4 指數 5 指數 6 報酬率漲跌幅絕對值最低者
（Wt） 

1 10.53% 8.58% 8.01% 9.02% 28.04% 31.69% 8.01% 

2 17.91% 13.74% 10.52% 20.73% 13.76% 57.69% 10.52% 

3 30.10% 48.05% 54.16% 27.09% 42.70% 67.27% 27.09% 

4 24.56% 10.56% 21.14% 11.46% 1.03% 37.68% 1.03% 

5 33.88% 36.81% 46.04% 35.69% 37.01% 40.42% 33.88% 

6 13.00% 64.50% 94.30% 35.73% 2.07% 49.65% 2.07% 

7 27.50% 10.63% 21.06% 14.00% 3.66% 10.18% 3.66% 

8 46.09% 10.17% 17.74% 22.96% 22.80% 32.72% 10.17% 

9 18.42% 34.54% 33.31% 28.22% 16.68% 9.67% 9.67% 

10 5.17% 2.51% 21.60% 18.46% 19.00% 14.62% 2.51% 

 
收益率：Ct 
 

年度 

(1) 

期初

LIBOR 

(2) 

X% 

(3) 

Y% 

(4) 

Wt 

(5) 

PR%*(4)

(6) 

TCt-1

(7) 

Ct-1 

(8) 

Ct 

(9) 

TCt 
備註 

1 - 10.00% - 8.01% 1.20% - - 10.00% 10.00% (8) = min(R% - (6), max((2), (5)))

2 - - 3.00% 10.52% 1.58% 10.00% 10.00% 3.00% 13.00% (8) = min(R% - (6), max((3), (5)))

3 - - - 27.09% 4.06% 13.00% 3.00% 4.06% 17.06% (8) = min(R% - (6), max((7), (5)))

4 - - - 1.03% 0.15% 17.06% 4.06% 4.06% 21.12% (8) = min(R% - (6), max((7), (5)))

5 - - - 33.88% 5.08% 21.12% 4.06% 5.08% 26.20% (8) = min(R% - (6), max((7), (5)))

6 - - - 2.07% 0.31% 26.20% 5.08% 5.08% 31.28% (8) = min(R% - (6), max((7), (5)))

7 - - - 3.66% 0.55% 31.28% 5.08% 5.08% 36.36% (8) = min(R% - (6), max((7), (5)))

8 - - - 10.17% 1.52% 36.36% 5.08% 3.64% 40.00% (8) = min(R% - (6), max((7), (5)))

9 4.22% 4.22% 44.22% (8) = (1) 

10 4.17% 
與計算無關 

4.17% 48.39% (8) = (1) 

 
 

註：本商品為投資標的公司發行之無擔保連動債券，其詳細發行條件供參考如下： 
計價貨幣：美元(以下以 USD代替) 
發行單位：3,000,000單位 
債券面額：USD 100 每單位 
發行總面額：USD 300,000,000 
參考發行價格：USD 100 每單位 

最低發行金額：USD 5,000,000 
最低贖回限制：USD 100 
次級市場：有，需符合最低贖回金額 
掛牌交易：盧森堡 
清算機構：Euroclear／Clear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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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結指數介紹 
 
S&P 500 Index（標準普爾50指數） 

 由各產業具有代表性的 500支股票，經由市值加權平均編製而成。 

 依 1941~1943年之股價為基期（基期為 10）。 

 是最常被用來衡量美國股市表現的標準之一。 

 

NASDAQ 100 Index（那斯達克 100指數） 

 由在美國 NASDAQ掛牌之大型非金融類股按市值加權平均編製而成。 

 以 1985年 1月之股價為基期。 

 
Nikkei 225 Index（日經225指數） 

 日本東京股票交易所中225大企業之股價加權平均值。 

 以1949年5月16日之股價為基期。 

 

FTSE 100 Index（倫敦金融時報100指數） 

 由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之前 100大市值之股票，按市值加權平均編製而成。 

 依 1984年 1月 3日為基期（基期為 1000）。 

 
Hong Kong Hang Seng Index（恆生指數） 

 香港股票交易所中精選 33支股票按市值加權平均編製而成。 

 佔整個香港證券交易所市值約 70%。 

 依 1964年 1月 1日之股價為準（基期為 100）。 

 
Swiss Market Index（瑞士市場指數） 

 自電子交易系統選出市場流通性最佳、最具代表性的股票按市值加權編製而成。 

 依 1988年 6月 30日之股價為基期（基期為 1500）。 

 

 

 
 

產業資料來源：Deutsche Bank AG 
個指數最新收盤價可至 www.reuters.com查詢。 


